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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廷茂
*

清中葉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關係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及澳門史研究。本文係作者承擔的全國高等院校古籍

整理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校註》的中期成果。

以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傳統貿易關係為基礎，葡萄牙人在入住澳門後也大力發展與該地區的貿易活動，其

中，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構成澳門與東南亞貿易的重要領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對於這條航線的貿易，中外學者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研究。不過研究的重點似乎主要集中於明末清初（1），對

清中葉澳門-馬尼拉貿易的研究相對較少。（2）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關於後一時期澳門—馬尼拉貿

易的資料比較分散，搜集整合難度較大。例如，五十五卷本的文獻史料集《菲律賓群島（1493-1898）》中沒有

提供清中葉澳門-馬尼拉貿易的資料。值得慶幸的是，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所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的整理和刊

佈，為研究清中葉澳門-馬尼拉貿易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具體資料。本文意在以這批檔案為核心，結合其它中外

文獻，對清中葉澳門 -馬尼拉貿易作進一步的探討。

以清代澳門中文檔案為核心

購置，由呂宋裝貨回澳，頂補第十九號額船， 7

月有呂宋船一隻入澳；

1791年，9月小呂宋船（8）一隻來澳頂額營生，

同年有飄風收澳小呂宋小船一隻，照例頂額丈抽；

1792年，1月有呂宋船一隻來澳貿易，頂補

第十八號澳船；

1794年，第九號船於12月開往小呂宋貿易；

1795年，第十一號船於 5月內開往呂宋貿

易；第九號船於 3月內回澳，另有 3艘呂宋船於

2月內來澳，分別頂補第六號、第十四號和第十

號額船，第十號額船於5月回澳，裝載淨米1,200

擔；

1796年，小呂宋船主哪喃麼船由澳門往小呂

宋國貿易；

1797年，第十二號船於 4月內開往呂宋貿

易， 4月內有呂宋船一隻收泊澳門，運回來洋砂

2,000擔；

一

18世紀 60年代，在經歷了南洋貿易禁令解除後

的相對衰退（3）之後，澳門—馬尼拉貿易開始恢復，

往返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的商船保持適度規模的航行，

到 18世紀與 19世紀之交，進而有所加強。對此，葡

萄牙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4）保留

了一些為它書所不載的記錄：

1758年，第二十二號額船（5）裝載貨物，於

3月前往呂宋（6）貿易；

1764年，第十九號額船裝載貨物，於1月前

往呂宋貿易；

1766年，第二十二號額船裝載貨物，於3月

前往呂宋貿易；

1780年，大呂宋祖家船（7）一隻 5月內進泊

澳門，系原第十九號船主與呂宋之西洋商人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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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第十二號船於 5月開往呂宋貿易，

第九號船先前開往呂宋貿易，於 9月回澳；另有

呂宋船一隻來澳貿易，頂補第十四號船缺額；

1801年，小呂宋船一隻於1月到澳，頂補第

十二號船，10月又有小呂宋船一隻來澳貿易，頂

補第十一號船；

1802年，第十七號澳船 9月回澳，運回在彼

華人託帶花銀 320圓；

1803年，第十八號額船於5月內開往小呂宋

貿易；第二號船 8月開往小呂宋貿易；第十一號

船於 10月由小呂宋回澳，帶來高麗難民；

1804年，第六號額船1月開往小呂宋貿易，

第三號船回澳，並帶回小駁船一隻；12月底第六

號額船再次開往小呂宋貿易；

1806年，第四號、第十九號船開往小呂宋貿

易；第七號、第二十號額船載洋米進口，小呂宋

船一隻進口；

1807年，1月內到有小呂宋船一隻，照例頂

補澳額營生，該小呂宋船 3月開行，復於 5月由

小呂宋回澳，載回牛皮 1,000餘張，又於 6月開

行， 12月有小呂宋船一隻進口；

1808年，第九號額船於 1月開往小呂宋貿

易， 5月自小呂宋回澳；

1809年，第二十號船於1月開往小呂宋貿易，

第三號於 1月開往小呂宋貿易，並於 4月回澳；

1810年， 6月內第五號額船開往小呂宋貿

易，貨物內有白鉛 100擔；

1811年，第十一號額船於8月內開往小呂宋

貿易， 9月回澳，今仍欲開往小呂宋貿易；

1812年， 5月內由小呂宋回帆進口夷船一

隻，照例頂額，夷船一隻於 6月內由小呂宋回帆

進口，照例頂額貿易；

1814年，第 6號額船於 5月開往小呂宋貿

易，同月小呂宋船一隻來澳貿易，頂補第六號額

船缺額營生，第十號額船於 6 月開往小呂宋貿

易，同月小呂宋船兩隻分別於 5月、 6月間來澳

貿易，頂補澳額第十號和第二十二號船；

1821年，第十四號額船於5月開往小呂宋貿易。（9）

以上述中文檔案的記載為基礎，結合其他文獻

資料，茲將清中葉澳門—馬尼拉貿易的航行資料整

理如下（10）：

1751 1 德．索薩．馬爾丁斯任船長

1752 1 1

1753 2 1 出港船中一艘船的船長為印度人 / 回港船運載洋米進口

1755 2 其中一艘船長為唐．若瑟．馬羅托

1758 2 第二十二號澳船前往 / 另一艘船長為唐．若瑟．馬羅托

1760 1 1

1761 1 1 運去四木箱澳門檔案

1764 1 第十九號額船前往呂宋

1765 2

1766 1 第二十二號額船載貨於3月內往呂宋貿易

1768 1 馬尼拉的西班牙船返航

1769 1

備　　　　　　　　註

【表 1】1751-1835年往返於澳門 - 馬尼拉的航行

年  份 澳門至馬尼拉 馬尼拉至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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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2 1 均為馬尼拉的西班牙船

1771 2 馬尼拉的西班牙船來澳

1772 ? 3 馬尼拉的西班牙船返航

1773 5 載回大米/其中三艘為馬尼拉的西班牙船

1775 1 船長是西班牙人

1776 1 1 進港者為馬尼拉的西班牙船

1780 2
其中一艘來自西班牙，稱係第十九號船主與西班牙商人合夥購置來

澳頂補第十九號額船/另一艘來自新西班牙

1781 2 2
返回者“聖利達”號被英人抓獲，後獲釋並得到補償/“聖維森特 -

聖羅莎”號被馬尼拉當局扣押

1782 3 2
“快樂聖母”號返澳途中被西班牙當局截獲/“虔誠聖母”號被馬尼

拉當局扣押

1783 1 馬尼拉的西班牙船

1784 3 2 “聖維森特 -聖羅莎”號被馬尼拉當局扣押，後獲釋

1787 4 2 其中“拯救聖母”號進行了兩次航行

1789 2 一艘馬尼拉的西班牙船/一艘來自南美洲

1790 1 1 給了第十三號船的名號

1791 1 小呂宋船一隻飄風收泊來澳頂額營生

1792 1 呂宋船一隻來澳頂補第十八號澳船運來海龍皮

1793 1 “聖西芒”號船主若阿金．羅沙．德．利馬貸款裝貨前往

1794 2 第九號船 12月開行/“聖西芒”號繼續前往婆羅洲

1795 1 5
第十一號開往呂宋/第九號和第十號額船分別於 3月、 5月回澳/另

三艘呂宋船 2月內來澳分別頂補第六號、第十四號和第十號額船

1796 1

1797 1 1 第十二號額船開行/3月有呂宋船入泊運來洋砂 2,000擔

1800 2 2
第十二號 5月開行/第九號船先前開往呂宋 9月回澳/另一艘呂宋船

來澳頂補第十四號船缺額

1801 3 2
三艘船先後於4月、6月開出/呂宋船兩隻來澳分別頂補第十二號和

第十一號額船營生

1802 1 第十七號澳船 9月回澳，運回華人托帶花銀 320圓

1803 2 1 第十八號額船 5月內開行/第二號 8月開行/第十一號 10月回澳

1804 1 2 第六號額船 1月開出/第三號回澳並帶回小駁船一隻

備　　　　　　　　註年份 澳門至馬尼拉 馬尼拉至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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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 2 3
第四號、第十九號開行/第七號、第二十號額船載洋米進口/小呂宋

船一隻進口

1807 2 2
小呂宋船一隻 3月開行5月回澳，載回牛皮千餘張，又於6月開行/

另一隻小呂宋船 12月進口頂額營生

1808 2 1
第二號船於4月開往/另一艘被西班牙人掠奪，後得歸還/第九號額

船自小呂宋回澳

1809 2 3
第三號、二十號分別於 1月、 5月開往小呂宋，逃脫了西班牙人私

掠船的攻擊，分別於 4月、 8月回澳

1810 1 第五號額船 5月內開往小呂宋貿易，載貨有百鉛 100擔

1811 1 第十一號額船於 8月回澳

1812 2 小呂宋船兩隻分別在 5月、 6月回帆進口照例頂額貿易

1813 1

1814 3 小呂宋船三隻本別於 5月、 6月間來澳貿易

1818 1 若瑟．塞吉神父（Pe. José Segui）隨船前往馬尼拉

1819 2 1 兩艘先後於 3月和 4月前往

1820 6 一艘自里斯本經過馬尼拉回澳

1821 2 1 第十四號額船 5月開行/另一艘於 2月開行、 5月回航澳門

1823 7 3 以維森特．高美士．費約為船長的一艘運來布料和地毯

1825 3 由澳門開出，泊於零丁洋面，被勒令開行回國

1826 2 由里斯本開出停經巴西和馬尼拉抵澳

1827 2 分別從里斯本和里約熱內盧開出停經馬尼拉

1828 1 1 運來前往福建傳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同年回到馬尼拉

1829 3 5
三艘分別於 4月、 5月、 10月來澳，其中一艘年內返回/兩艘從里

斯本開來澳門，中途停經馬尼拉 / 兩艘經馬尼拉前往巴西

1830 1 2 其中一艘從里斯本經新加坡、馬尼拉到達澳門內港

1831 1 4

一艘雙桅帆船於 1月抵澳/一艘於 5月前往/一艘葡萄牙雙桅船 5月

來澳/一艘西班牙船7月來澳/一艘從里斯本出發、經孟加拉、馬

尼拉於 8月回到澳門；

1832 7

其中一艘運來洋米/澳門港內共有二十二條船/兩艘分別於5月9月

抵澳/一艘自里斯本出發，停經馬尼拉，於 11月抵達/另一艘葡萄

牙三桅帆船抵達

1833 4 2 出港四艘皆為呂宋船；“勝利”號於 10月抵達/進港一艘為墨西哥船

1834 1 1 “勝利”號於 1月前往/一艘由里斯本來澳，中途停經馬尼拉

1835 1 船名不詳，三名多明我會士搭船從馬尼拉來澳門擬前往福建

備　　　　　　　　註年份 澳門至馬尼拉 馬尼拉至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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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記載顯示，澳門 - 馬尼拉間的通航次數在

18世紀80年代以至19世紀初有明顯的增加，這一點

可從航海護照的數量上得到進一步印證。據葡文檔

案資料記載， 1785-1804年間，議事會共發放馬尼

拉航行護照五十八份，其中二十二次為直達，佔護

照總數的 37.90%。（11）這組統計顯示，在 20年時間

裡，平均每年發放用於澳門-馬尼拉貿易的航行護照

數在兩份以上，而且，直達次數的比例也比較高，

僅次於孟加拉和帝汶（分別為54.50%和44.5%。）（12）

可見，馬尼拉仍然是澳門商船經常前往的重要港

口。澳門商船進口貨物的關稅佔馬尼拉海關稅收總

額的比重有所回昇： 1 7 6 1 - 1 7 6 5 年為 1 . 2 % ，

1766-1770年為 5.41%， 1771-1775年為 4.71%，

1776-1780年為 0.83%， 1787年為 3.79%。（13）不

僅如此，馬尼拉還在一定時期充當漫長航線的中繼

站。 19世紀初，隨着澳門與巴西直接通航的實現，

馬尼拉又成為澳門 -巴西 -里斯本航線的中繼站，澳

門商船自里斯本返回澳門途中，多在巴西和馬尼拉

停留。如下表所示（14）：

【表2】1823-1834年停經馬尼拉的航行

1820 1 一艘自里斯本啟航經過馬尼拉來澳

1823 2 2
一艘自里斯本回澳途中曾停泊於伯

南布哥、巴伊亞和馬尼拉

1826 3 兩艘曾在里約熱內盧和馬尼拉停泊

1827 1 由里斯本出發中經馬尼拉抵達澳門

1829 2 2
兩艘由里斯本出發中經里約熱內盧

和馬尼拉返澳

1830 1
由里斯本出發經里約熱內盧、新加

坡和馬尼拉抵澳

1831 1 1
一艘由里斯本出發經孟加拉、馬尼

拉抵澳

1832 1
一艘由里斯本出發中途在馬尼拉停

泊

1834 1 由里斯本來澳中經馬尼拉

二

從馬尼拉運回澳門的貨物中，除了傳統的白銀

之外，還增加了新的品種：棉花、砂糖和稻米等，

尤其是生活供應品。在一份 1771年經澳門輸入中國

的貨物統計中，有來自馬尼拉的蜂蠟和蘇木。（15）

1780年，一艘大帆船從馬尼拉運來澳門所需的供應

品，來自馬尼拉的大部分商船都是如此。（16）這是澳

門—馬尼拉貿易在進口方面的一個重要變化。

根據《清代澳門中文檔案》的記載， 1795年除

了澳葡第九號、第十號額船從馬尼拉返回澳門外，

另有三艘西班牙商船從馬尼拉前來澳門貿易，統計

五艘船運載的貨物如下表所示（17）：

【表 3】1795年由馬尼拉輸入澳門的貨物

　貨　　　物 　數　　　　量

洋　米 14,530擔

硫　磺 40擔

銀　子 3箱

牛　皮 4,560張

蘇　木 323擔

烏　木 146擔

木　板 225塊

燕　窩 12箱

沙　藤 1,940紮又40擔

棉　花 6包

白　糖 250擔

鹿　筋 8包

海　參 5擔

1 8 0 6 年，第十二、十四號澳船進口，各有洋

錫、洋布、沙藤、胡椒、棉花、魚肚等貨。（18）在

19世紀第二個十年澳門港進口貨物統計中，來自馬

說　　　　明年 份 出 行 返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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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的貨物有：稻米、蔗糖、棉花、海馬、蘇木

（sibucao）、龜殼、獸皮、皮革和其它各類貨物。（19）

這個事實表明，隨着菲律賓群島的開發，澳門與馬

尼拉的貿易關係進一步密切，其對澳葡社會的影響

也顯得更加重要。

特別值得注意得是，18世紀90年代，馬尼拉成

為中國市場進口洋米的主要來源之一。鑒於洋米進

口關乎民生，加之廣東米價居高不下，廣東當局允

許澳門商船運載洋米進口，並禁止私運出洋。（20）關

於洋米進口事宜，《清代澳門中文檔案》保存了較為

豐富的記載。 1792年，香山知縣許敦元通知澳葡當

局，已將准令澳門渡船裝載米石的限量由 100包增

加到 150 包。 1795 年，知縣李德輿諭令各澳門渡

船，可照常運載洋米進口；同年，該知縣進而對菲

律賓的西班牙船向中國出口大米做出了明確規定：

“呂宋船運到米石，澳內民夷固應糶買，其附近居民

亦應聽其赴買。”為了鼓勵洋米進口，廣東當局實

行米船“獨豁徵輸”的優惠措施，即呂宋洋米到澳，

准免丈量徵鈔。（21）於是，進口馬尼拉洋米成為澳門

額船回航和西班牙船來澳的主要貨載，前述 1795年

回澳的兩艘澳船和三艘小呂宋船均載有洋米，總量

高達14,530擔。為了鼓勵洋米進口以“接濟民食”，

廣東大憲於 1797年 4月責成三位商人轉諭呂宋大班

嗹，令其寄信回國招商運米來廣售賣。（22） 19世

紀初，鑒於客米罕至，廣東當局進一步鼓勵澳船運

米可直抵黃埔，若確係專載洋米，即可豁免輸鈔，

並空船返回。 1806 年 4 月，香山縣丞傳諭澳葡官

員，令其“傳諭在澳各國大班並本澳船隻，如有情

願載米來粵，以諭到之日起，限至九月底止，限內

陸續運到米石，免其鈔銀。”（23）同年6月，第七號、

第十二號額船載洋米進口，小呂宋船一隻進口，亦

載有洋米。（24）至道光四年（1824），進一步放寬限

制，准專載米石之澳船可載貨出口。（25）因此，在19

世紀初期，進口洋米仍然是澳門與馬尼拉貿易關係

中的重要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進口硝磺成為該時期澳門進口

貿易中的突出現象。康熙二十三年開海禁時，硝磺

即被定為禁止出口物品。乾隆三十四年（1769）上諭

重申了此前頒行的硝磺出口禁令，但允許帶壓倉硫

磺、鹼砂進口，由官方收買備用。（26） 18世紀末、

特別是 19世紀初，澳門進口硫磺、鹼砂呈現不斷增

長趨勢。嘉慶二年（1797）三月內，有呂宋夷船帶有

洋砂 2,000擔，收泊澳門地方。（27）《清代澳門中文

檔案》中詳細記載了中葡雙方圍繞此項進口的交涉

過程以及澳葡商船的進口數量。接到報告後，香山

知縣遂諭令澳葡官員，飭令呂宋夷商將所帶硝砂照

依該硝商（馮卓幹）協同經紀議定價格，盡數聽該商

備價買運。同年十二月，澳葡當局提出請求：“將

鹼砂一項恩准與貨物並同，嗣後任從裝載來澳，照

依時價售賣。”廣東大憲批覆：“嗣後仍照舊章程，

每年原帶二三十萬之數，無庸飭令多帶，其價值聽

硝商按照成色時價公議定買。”（28）雖然實施了一定

的限制，但是，此類貨物的進口仍然有增無減，成

為進入澳門港口的葡萄牙船和西班牙船的一項重要

貨載。嘉慶十一年（1806），澳關委員的奏章稱：澳

額夷船每年出洋貿易回帆，均帶有壓倉洋砂。這一

年，第 16號、第 3號和第 17號額船分別裝載硝砂

4,000包、 1,378包和 291包，共計 5,600餘包。（29）

按照向例規定：“夷船鹼砂、磺斤由商認買，必有

藩司給照，方准售賣。”嘉慶十二年（1807），廣東

當局對進口硝磺收買一事做出新規定：“自本年正月

始，二年以內，有額船誤帶進口者，分別硝、磺，

照例價收買。若二年以外違禁夾帶，即起貯充公。

如隱匿不報別有偷漏，將商保治罪，並將盤驗不實

之守口員弁參辦。”同年，奉廣東當局令，官員下澳

查出澳夷 哪哩（João Daniel）和 晏哆呢（João

António）兩人共貯存鹼砂 4,183包，計四十餘萬斤。

香山知縣彭昭麟、縣丞吳兆晉先後多次傳諭西洋理事

官，飭令將二人所存鹼砂封貯，聽候硝商面議購買，

毋任偷漏私售。（30）但是，隨着硝磺、鹼砂進口和貯

存的增多，在澳門出現了“硝商與夷商彼此爭價，希

圖各佔便宜”的現象，澳葡官員甚至拒不如實詳報，

被查獲後，又匿報私賣，希圖抬價居奇。（31）嘉慶十

二年（1807）八月，硝商赴澳議買鹹砂，澳葡方面每

擔索番銀 16元，硝商還價至 12元，澳商不允。澳門

同知遂傳令澳葡當局，“務須聽候硝商到澳公平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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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毋得抬價掯勒。”嘉慶十三年，硝商再次奉批赴

澳議買，價格出至13元，仍不能成交。於是，澳門同

知奉憲批，再次飭令澳葡“務須照常公平交易，給商

採買”（32）。這種局面的出現，與私販活動的存在相聯

繫。就在澳夷抬價居奇期間，不時有私販洋硝之船被

查獲：例如，嘉慶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晚，順德縣差役

在順城北門外新基河面盤獲匪船一隻、鹼砂 200餘

斤；又如，嘉慶十八年，（粵海關）澳門口委員查獲

販運洋硝吳亞佐等。（33）直到道光六年（1826），經

營進口硝磺仍然是澳葡商人的一項重要貿易活動。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論及的時期，澳葡當局

對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給予種種優惠待遇，以

密切兩地間的貿易關係。早在 1605年，葡萄牙王室

曾發佈命令，禁止外國人在澳門貿易。但是，到了

1746年 3月，國王卻下令允許菲律賓的西班牙商人

前來澳門貿易，並且在稅率上給予照顧：西班牙船

的白銀入口稅為 1.5%，而葡萄牙船則是 2%。（34）

1768年10月，一艘西班牙船從馬尼拉來到澳門。議

事會經過討論表決，對西班牙商船的現行稅率維持

不變，即一般貨物比照葡萄牙船徵收，白銀則比葡

萄牙船少 1%，即不是 2.5%而是 1.5%。（35）為了吸

引西班牙商船前來貿易，澳門當局不惜付出代價。

例如，“1770年，由於議事會同意一艘西班牙船入

港，引發了與中國官員的矛盾；為了平息他們，花掉

了這一年的關稅收入，還送了其它東西。”（36）在澳葡

當局的保護下，菲律賓的西班牙商船不僅經常出入

澳門，而且長期享受稅收優待。不僅如此，對於來

自大呂宋的商船，澳葡方面也同樣給予優待。正如

1779年成書的《亞洲諸港商業報告》所言：該港不

允許除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外國商船進入，

而西班牙船則享有與葡萄牙船同等的優待。（3 7）

1780年 5月 30日，一艘大呂宋祖家船來到澳門，運

來了澳門所需要的貨物。照例該船“應與各國夷船

一體灣泊黃埔，照大關之例辦理”。可是，“澳門夷

目等擅將該船留嶴，希圖抽分入己”。中國官員要

求它前往黃埔，但議事會卻再三聲稱“該船原係第十

九號船主買回頂補船額”。最後，這艘船獲准“就澳

灣泊”。（38）1783年的《王室制誥》進一步肯定了對

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商船予以稅收優待的決定。（39）

如前所述，僅在 1795年就有三艘西班牙船前來澳門

貿易。澳門當局的這種做法，密切了澳門與馬尼拉

間的商業關係，並從中獲得了一定的關稅收入。

澳門葡人在澳門佔有地利，明清政府又在稅收

和船舶出口檢查諸方面給葡人以一系列優待。這些

因素長期以來構成澳門葡人的貿易優勢。 1725年題

定澳門船額為二十五隻，澳船繼續享有以前的優

待。不過值得注意的是，18世紀30年代以後，由於

一系列人禍天災，澳門商船隊伍不斷縮減，澳門葡

人在一些重要航線上失去原有地位，商船營運狀況

不佳，“回易之利”日減。於是，一些商船開始出

租，裝運他國商人的貨物，甚至出租題定額船的名

號以收取使用費。早在1746年，葡王就下令允許西班

牙船頂替二十五艘題定額船名號而進入澳門港。（40）

張甄陶在寫於 1750年的文章中也記載了這種情況：

始經題定澳船限額二十五隻，後有覆於水

者、有失利不能營運者、有壞不修者，今船不過

十隻⋯⋯或無資置貨，惟以船賃各夷，取其租。

所有題定洋船二十五隻，多不能營運，現在惟

有十餘號而已。竟有將船照私賃呂宋夷舶影射入澳

均分其利者。其跡甚秘，無可尋求。（41）

可見，至遲在18世紀40年代，澳門葡人就開始採用

這種方法。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出租題定額船及其

名號成了澳門海上貿易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

澳葡商人與他國商人的這種“合作”雖然是被動

的，卻符合雙方利益。澳葡商人既然失去了在海外

市場同別國商人的競爭優勢，那麼退一步求其次，

用這種“合作”方式便可獲得一些收益。在 1780年

代議事會、 嚟哆及主教的信函中，多次提到外國

商船在總督或其他居民的默許下當作葡國船進入澳

門；為了躲過王室法令和中國官吏的監督，這些船

都以葡萄牙的名義並掛葡國旗幟進入港口。（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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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 6月，馬尼拉商人茹安．佩得羅．加爾西亞

（ J u á n  P e d r o  G a r c i a）乘他的“巴斯朵拉”號

（P a s t o r a）船抵達澳門，請求給他的另一艘船註

冊，結果，議事會給了他一個註冊船號。 1790年 1

月，議事會又將第十三號船“坎佩洛斯”號

（Campelos）的名號給了自馬尼拉駛來的“聖‧弗

蘭西斯科”號（S. Francisco）。（43） 1799年初，

若阿金．卡內羅．德．馬沙度（Joaquim Carneiro

de Machado）被指控將其“玫瑰聖母”號（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的護照讓給一艘英國船使用。

儘管經過一場辯論證明指控屬實，可是，那艘船還

是以葡萄牙的名號和護照進行了航行。（44）

這種頂替題定船號以謀求稅收優待的做法逐漸

走向公開化。如果說在張甄陶任職時還是“其跡甚

密，無可尋求”的話，那麼，到 18世紀末已成為公

開的行動，甚至相沿成例。（45）根據前文所列《清代

澳門中文檔案》記載，此時期菲律賓的西班牙船來

澳貿易，絕大部分是頂補澳門額船。

新船頂補額船、尤其是呂宋船大量頂補澳門額

船，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對於呂宋船主而言，他們

享受了清政府給澳門額船的優待，逃避了應納關

稅，從中佔了大便宜。因此，在本文論及的時期，

馬尼拉的西班牙船頻繁出入澳門，成為澳門-馬尼拉

貿易關係的主角。對澳葡而言，在自身財力無法使

二十五艘船滿額營運的情況下，採用這種方法可吸

引西班牙船入泊澳門，收取關稅，但它造成了澳葡

海上商業勢力的弱化。作為澳門租居者的葡萄牙

人，以前是從中國政府的特殊優待所形成的商業優

勢中獲得收益，而現在則要靠直接出讓這些“特權”

來獲得收益，這不能不說是澳葡商業力量衰弱的表

現。對於中國方面來說，允准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頂

補額船，造成了海關收入的巨大損失。由於中國政

府對澳門商船“止徵船科，不納貨稅，較他國歲省

銀不下數十萬兩”（46）。即以船稅而言，澳船每船

三、四千兩，而其它外國商船則是兩、三萬兩。那

麼，每頂補一艘額船，中國海關的損失即在萬兩以

上。由此看來，清政府的治澳政策本身存在着顯而

易見的弊端。

結　語

清中葉，隨着廣州貿易對其他國家的開放以及

歐洲公司進駐澳門，澳葡商船的海外貿易在地區分

佈、商品結構以及營運方式等方面發生了重要的變

化。（47）作為澳門葡人的傳統貿易航線，澳門-馬尼

拉貿易也產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一，根據對中外文獻資料的考察，澳門 - 馬

尼拉航線的貿易保持了適度的發展規模，基本實

現了航行的連續性，在若干年份還實現了多艘商

船航行，說明此一航線仍然是澳葡商船的重要航

行區域；

第二，就進口商品而言，除了傳統的白銀外，

增加了若干新的品種，顯示了貿易商品的過多樣

化，尤其是洋米進口成為澳葡商船貨載的重要內

容。可見，隨着馬尼拉的開發，其對中國市場所俱

有的重要性較前有所增長；

第三，澳門 - 馬尼拉貿易在這一時期的適度發

展，以澳葡當局對西班牙商船的招引和優待為基

本條件，以後者的較快增長為顯著特點，其結果

是，澳葡商業勢力在該條航線上顯示了某種程度

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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